
國立高雄大學運動競技學系系主任遴選辦法 

103 年 4 月 9 日運動競技學系 102 學年度第 13 次系務會議通過，103 年 5 月 7 日人文社會科學院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依據｢國立高雄大學學術主管遴選續聘及解聘實施辦法｣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系系主任候選人產生方式如下： 

         一、系主任出缺時，應先公告徵求人選。 

         二、非本系之教師，經本系全體專任教師(含專案)二分之一以上之推薦，亦得列

為候選人。 

     三、系主任候選人應就系務發展之抱負與理念發表意見，供本系教師參考。 

第三條   本系系主任出缺時，除不得連任且即將卸任之系主任外，專任副教授以上均得列

為候選人。非本系副教授以上之教師，經本系全體專任教師(含專案)二分之一以上之

推薦，亦得列為候選人。 

第四條   本系系主任之遴選於系主任任期屆滿前四個月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召開系務

會議選舉產生。會議須有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出席，方得開議。 

第五條   系主任遴選之投票，由本系全體專任教師(含專案)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無記名

投票之方式圈選後，依得票數高低推選一至三人，送經院長轉請校長圈選一人聘任之。 

第六條   本系系主任之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一次。但副教授兼任系主任者，以一任為

限。 

第七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